	屏東縣新園鄉納骨堂使用許可申請書（  ）  年園鄉納許字第         號

	死亡者姓名
	
	出生地
	   縣
   鄉
	性別
	
	出生年月日
	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
	病名或原因
	
	死亡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

	火葬許可字號
	
	入堂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

	與死者關係
	
	申請位置
	    樓       區  第     排   第      層

	使 用 費
	新台幣     萬    仟元整
	住   址
	屏東縣新園鄉       村        路       巷        號

	上列申請事項申請人保證與事實相符，且經死亡者所有繼承人之同意申請進堂，並願遵照貴所所訂定「屏東縣新園鄉公墓暨納骨堂管理自治條例」之規定；另有關貴所認有增需納骨堂設備之必要時，申請人同意貴所不經通知可逕行施作，絕無異議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此致

屏東縣新園鄉公所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出生地：        縣          鄉
住址：屏東縣新園鄉      村       路       巷       號         電話：
中             華             民    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	承辦人：一、申請人已繳納使用費            課長：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            鄉長：
二、核發使用許可證
三、陳閱後存查


